
附件 4

2023 年宁东基地（第五批次）全日制博士、
硕士及“双一流”大学本科生经费补助项目

一、申请认定范围和对象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企事业单位(不含中央驻宁企业)

全职引进全日制博士、重点院校全日制硕士和“双一流”大

学本科毕业生，签订预引进协议的在读优秀博士、硕士。

二、认定要求和条件

1.申报单位工商注册地和税收户管地均在宁东基地。

2.全职引进人才须与用人单位签订 5年以上劳动（聘用）

合同的在职在岗人员，并在宁夏缴纳社会保险。

3.全日制硕士须毕业于重点高校（一本），“双一流”

大学本科毕业生须毕业于 42 所双一流大学或 95 所大学的一

流学科。

4.参与创办企业的，本人须全职在宁东基地工作，企业

正常运营且依法纳税。

5.宁东基地管委会委属企业参股中央驻宁企业全职或预

引进人才可申报生活补贴或助学补贴。

注：2022 年以前毕业生按照《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

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17〕2 号）执行，2022 年后毕业生



按照《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

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22〕1 号）

执行。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符合资格条件的各类人才向所在单位提出

申请，并提供相应申报材料。

（二）初审。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

整性和可靠性负全责，进行资格审查后签注初审意见后，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前，报宁东基地管委会人力资

源局。

（三）认定。人力资源局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申报人

资料进行综合评议，提出认定建议名单报宁东基地党工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四）确认。经宁东基地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

审定的建议名单进行公示（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拨

付补助经费。

四、申报材料

引进人才单位准备全职和预引进博士、硕士和本科毕业

生的申报材料报宁东基地管委会人力资源局（电子版同时发

邮箱），已申报宁东基地高层次人才认定的，不重复申报本

次经费补助。申报材料包括：

1.《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全职引进全日制博士硕士和

“双一流”大学本科毕业生补贴申报表》（一式二份）、《宁



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全职引进博士硕士和“双一流”大学本

科毕业生补贴申报汇总表》（一式一份）、《宁夏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在读优秀博士硕士补助申报表》（一式二份）和《宁

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在读优秀博士硕士补助申报汇总表》

（一式一份）。

2.引进人才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提供学信网学籍

验证报告）复印件。国外和港澳台院校毕业博士、硕士，须

分别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复印件。

3.事业单位引进人才须提供录用（聘用）文件、预引进

协议。

4.企业引进人才须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

劳动合同备案表、近 6 个月社保缴纳证明、近 6 个月工资薪

酬发放银行流水及个税缴纳证明、预引进协议。

5.引进人才自主创业的须提供营业执照、单位注册机构

编码登记证、近 6 个月社保缴纳证明、近 6 个月工资薪酬发

放银行流水和个税缴纳证明。

6.本科毕业生专业是一流学科下子学科的，需毕业院校

出具学科关联证明。

五、往年认定人员注意事项

(一)所在企业需提供：

1.享受宁东基地补助人员补助期内离职、调离、退休、

死亡等的，要及时向宁东管委会人力资源局报告，要注明人



员去向、时间、领取资金起止时间及处理方式等情况，对隐

瞒不报的，将追究所在企业责任；

2.2022 年补助资金发放情况书面报告；

3.提供 2023 年员工年度考核证明，加盖公章；

（二）享受补助个人需提供：

第一批次（2019 年）、第二批次（2020 年）、第三批

次（2021 年）、第四批次（2022 年）全日制博士、重点院

校全日制硕士和“双一流”大学本科毕业生申请 2023 年度

生活补助，需提供以下资料：

1.近 6 个月社保缴纳证明；

2.近 6 个月薪资流水（只打工资项目，需银行盖章）；

3.个税缴纳证明；

4.2023 年工作总结，个人签字。

联系人：马梦飞，0951-5918388

邮箱：ndrc2018@163.com

附件：4-1.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全职引进全日制博士

硕士和“双一流”大学本科毕业生补贴申报

表；

4-2.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全职引进博士硕士

和“双一流”大学本科毕业生补贴申报汇总



表；

4-3.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在读优秀博士硕士

补助申报表；

4-4.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在读优秀博士硕士

补助申报汇总表；

4-5.宁东基地全职和预引进全日制博士硕士及

“双一流”大学本科生经费补助实施细则。


